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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商品直调质量协议（客户委托直调） 

 

甲方（供货方、配送方）：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 15 号一致药业大厦 

 

乙方（甲方下游客户）：  

注册地址：      

 

丙方（乙方下游客户）： 

送货地址（仓库地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医疗

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规规定，为加强医药商品

直调的管理，切实保证直调医药商品的安全和有效，明确三方的质量责任，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互

利、真诚合作、互守信誉的原则，经充分协商达成以下约定。 

本协议所指的医药商品直调是指乙方将购自甲方的药品、保健药品或医疗器械、食品、消毒品等（以

下简称医药商品或产品）委托供货方甲方直接发送到向乙方购买同一医药商品的需求方丙方，并委托丙

方对医药商品进行质量验收的经营行为。 

 

一、甲方保证本企业为合法经营企业，提供加盖本企业公章原印章的、真实的在有效期内的《营业

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食品流通许

可证》）、GSP 证书复印件、销售人员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给乙方备案。 

甲方直调的医药商品应为法定批准生产的，符合法定质量标准的合格产品。医药商品的包装、标签、

说明书须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规定，包装符合货物运输要求。 

乙方保证本企业为合法经营企业，提供加盖本企业公章原印章的、真实的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

《药品经营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食品流通许可证》）、

GSP 证书复印件、采购人员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给甲方备案。 

丙方保证本企业为合法经营企业，提供加盖丙方原印公章的、真实的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药

品经营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食品流通许可证》）、GSP

证书复印件，采购人员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给甲方及乙方备案。 

二、甲、乙两方之间，乙、丙两方之间，分别签订质量保证协议书，对各自的质量责任和义务进行

明确。丙方需向甲方、乙方出具负责直调医药商品验收人员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并提供验收人员的上岗

证复印件，身份证号、签字备案件给甲方、乙方备案。 

三、直调品种出库时，甲方应开具两份随货同行单（票），分别发往乙方和丙方。随货同行单（票）

的内容应符合有关规定并标明乙方名称，并不得含有麻醉药品、第一类及第二类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

药品等及供应商不允许直调的品种。乙方委托甲方将从甲方购进的医药商品直接配送给乙方的下游客户

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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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方应在本签订协议时提供委托甲方配送的品种目录，并由甲乙丙三方审核备案，委托甲方直

调的品种不得超出该品种目录，若乙方违反此约定通知甲方将超出该品种目录或超出丙方经营范围的品

种配送给丙方，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如属特殊管理药品及其他国家要求赋予电子监管码的

品种类别，乙方应登陆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做好直调医药商品的授权工作。 

五、乙方委托甲方配送的送货地址是                                    ，收货联系人

是                 。 

六、说明书要求保温或冷藏的医药商品，甲方应严格按要求在运输产品的过程中采取相应的保温或

冷藏措施。 

七、丙方应对甲方配送的医药商品，按该产品储存属性在符合规定的场所进行当场验收，对冷藏产

品必须确认运输途中的储存温度，对于温度超出标准要求的应立即电话通知甲方，由甲方与承运方沟通，

办理相关事宜。发现医药商品存在短少、破损、污染等问题的，可当场拒收，甲方应负责退换货；若丙

方在甲方的送货单作了签收，则视丙方验收合格，如因丙方验收疏忽未发现甲方配送的医药商品存在破

损等问题，相关损失由丙方承担。 

八、乙方应自甲方货物发出之日起    天内付清货款，如乙方逾期付款，甲方有权停止向丙方供货。 

九、甲方应按丙方实际签收产品数量与乙方结算，并开具符合国家规定的发票。 

十、甲、乙、丙三方均有义务加强质量信息沟通，质量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联系，及时处理相关质量

问题。 

十一、甲、乙、丙三方对医药商品质量产生争议，以省、市药品检验所的检验结果为准。对省、市

药品检验所的检验结果有疑问的，任何一方均可委托上一级药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检验费由过错方承

担。 

十二、本协议签订地为深圳。 

十三、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按法律规定处理。 

十四、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有效期自甲、乙、丙

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有效期壹年。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丙方（公章）：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